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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智慧          证券代码：601519          编号：临 2017-012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度业绩预告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经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16 年度经营业绩将出现亏损，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8 亿元

至-17.8 亿元，具体财务数据将在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三）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经审计）业绩 

公司正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8 号）

所述的违法事实进行整改，对所述财务数据错报金额进行复核，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的规定对前期会计差错进

行追溯调整。目前，有关追溯调整工作尚在进行之中，追溯调整后的 2015 年业

绩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和追溯调整进行专项审计后进行披露。 

 追溯调整前 追溯调整后 

（一）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5,601.66 万元 -44,471.19 万元 

（二）每股收益 -0.23 元 -0.22 元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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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期业绩预亏的主要原因 

（一）视频直播社交平台前期投入大，产生较大亏损。公司 2016 年推出全

新互联网直播板块“视吧”社交平台，对广告宣传、市场推广、从业人员配置、

系统开发维护、平台网络运行成本和主播薪酬等进行大量经营性投入，而由于尚

处业务培育期收入较少，预计经营性亏损约 11 亿元； 

（二）对涉诉事项确认预计负债。截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合计 911 例，

法院已受理的原告诉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

17,664.37 万元；公司预计以上诉讼很可能导致公司承担赔偿义务，拟将上述涉

诉事项确认为预计负债； 

（三）实施员工持股计划。公司于 2015 年年末实施员工持股计划，2016 年

度确认股份支付费用约 1.2 亿元； 

（四）为配合公司业务转型和调整，沉淀资产处置和人员安置成本等增加； 

（五）拟计提各类资产减值准备约 6,000 万元； 

 

四、其他说明事项及风险提示 

（一）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

2016 年年报为准； 

（二）公司正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6]88

号）所述的违法事实进行整改，对所述财务数据错报金额进行复核，按照《企业

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及差错更正》的规定对前期会计差

错进行追溯调整。目前，有关追溯调整工作尚在进行之中，追溯调整后的 2015

年业绩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公司将聘请中介机构对前期会计差

错更正和追溯调整进行专项审计后进行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截至 2017 年 1 月 24 日，公司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民

事诉讼《应诉通知书》及相关法律文书合计 911 例，法院已受理的原告诉本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所涉诉讼请求金额合计为 17,664.37 万元；公司预计以

上诉讼很可能导致公司承担赔偿义务，拟将上述涉诉事项确认为预计负债，最终

以审计机构审计后的结果为准。 

鉴于以上诉讼尚未开庭审理，且诉讼时效内的后续新增诉讼案值无法合理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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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和可靠计量，因此在公司 2016 年年报经董事会正式批准前，上述诉讼的实际

判决情况和 2017 年 1 月 24 日以后新增诉讼案值将作为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

项，公司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进行会计处理，

并及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对公司 2016 年业绩影响情

况进行补充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如果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后的净利润为负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最近两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连续为负值，公司股

票将在 2016 年度报告披露后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特别处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